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1〕68号

对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0247号提案的答复

李玉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建议》（第024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加强对我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建议。针对电动车管理问题，玉溪公安交警部门多次向市人大汇报通过地方立法加大管理，市人大经过调研，发现电动车管理涉及到行政许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对涉及行政许可没有立法权，加之低速电动车和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涉及全省性的问题，市人大建议由省人大立法更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17年，玉溪公安交警部门就配合市人大起草了关于这类车辆的立法报告，市人大已上报省人大，建议由省人大立法管理。

目前，玉溪公安交警部门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管理电动车：一是严格按照《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省政府182号令）加强超标电动车管理，并依据《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进行处罚。二是严格执行2020年6月省公安厅、工业和信息厅、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发的关于开展低速电动车综合治理的通知，严查低速电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三是严格按照《玉溪市快递专用三轮车管理办法（试行）》加强邮政快递行业低速电动车的管理。四是针对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车较多的实际，在中心城区采取与企业建立警企合作工作群的模式，发现送外卖车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通过拍照上传给企业，由企业负责督促驾驶人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罚，并每季度对外卖行业骑手集中进行一次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培训。
经过努力，今年以来，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共查处电动车交通违法31301起，其中红塔区中心城区查处19716起，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二、针对“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及基础充电设施建设，避免因线路老化、充电设施不足造成的安全事故”的建议。从2019年开始，住建部开始探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有关经验。2020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明确：改造或建设小区电动自行车为改造任务中的“完善类”。这为我市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增加电动自行车基础充电设施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2019年至2020年，玉溪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391个、22293户、1456栋，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3711个，已全部完成改造。“十四五”期间，全市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733个、42610户、2612栋，其中：2021年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6个、15912户，目前已开工185个小区、7468户，开工率53%。“十四五”期间，全市电动自行车基础充电设施将得到质的提升。

感谢您对电动车管理工作的重视，下步工作中，我们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进一步巩固联合宣传、联合检查、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为营造玉溪良好的营商环境担当作为。
玉溪市公安局

2021年9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汪娟，0877—2691383）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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